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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
黎
什
八
日
美
聯
社
電
 

法
國
越 

南
。
今
日
已
斋
定
越
南
獨
立
例
合
宣
育
 

•
簽
名
者
爲
法
總
理
連
尼
胃
及
越
南
總
 

理
云
。

一 

△
台
灣
及
南
韓
軍
暖
越

- 

加
拿
大
。
奥
太S

TT
八
日
加
拿
大 

(
社
電
前
哭
寧
將
傾
魏
億
邁
中
將
•
星 

一
期
二
日
絹•
彼
相
信
在
東
亞
戰
塢
中
・

—

n
s

不
須
要
美
加
單
隊
參
戰
•
而
可
以
用
台 

灣
及
南
韓
之
軍
隊
■
援
助
法
越
電
保
帽
 

安
南
云魏

德
邁
中
将
•
曾
在
焼
東
担
任H
 

事
位
置
達
十
一
年
之
久
•
且
在
第
二
次 

大
戰
時
・
曾
服
務
於
中
國
戰
區
。
故
其 

今
次 2
驳
官
•
乃
根 
»?其
以
往
之
»
 
輪 

及
顧
察
得
來
云
， 

一 

△
尼
赫
鲁
和
中
提
讓

錫
蘭
・
好
倫
布
美
 ®
耐
電
•
尼
赫 

魯
今
日
在
東
南
亜
五ai

會 ®

中 

提
出 

其
五
白
安
南
和
平
計
創
•
其
五
点
計
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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杜

卿

反

對

北

韓

提

議

 

瑞
士
■
日
内
瓦
廿
八r
美
帽
社
蟹 

■
集
國
務
卿 
ft
樂
斯
，
今
日
指
北
韓
外 

長
南H
之
提
議
。
爲 
破
壞
南
製
之
政
府 

■
而
以
而
韓
共
産
政
府
代
替
計
副X 

杜
卿
亚
鎮
•
美
國
不
願
将
髪
軍
永
 

久
縛
於
韓
境
。
然
無
保
持
世
界
安
全
及
 

抵
抗
侵
略
君
起
見
•
现
在
梅
軍
-
未
至 

成
熟
時
期
一e

•

在
南
韓
李
承
晚
政
府
發
言
人
謂
 

北
韓
之
提 8
 4

簡
直
不
能
接
納
云

一

用

人

 

韓

軍

人

越

作

戲

舉

一

越

南

問

題

可

同

時

 

印

相

提

議

五

點

計

劃

4

一 

英

美

均

不

願

派

兵

援

越

瑞
士
。
日
內
瓦
廿
八
日
美
聯

lit
電
據
可
靠
消
息

re越
南
戰
事 

現
正 

在
尊
求
政
治
上
之
解
決 

但
此
期
間 

雖
然
西
方
三
强 

並
無
保
超
越
南
堡
壘
 

一
之
安
全 

亦
同
意
次
不
簿
戰K 
對
於
上

16  

奧
法
兩
國
代
喪 

並
未
我
示
否 

認
成
其
他 

而
美
國
•
則
表
示
堅
次
*
 
保
守
現
在
修s
在
越
南
之B
鰻
厶

△
越
南
間
題
同
時
舉
行
•

- 

法
國
外
長
代
衷
西
方
與
英
洛
托
夫
作
非
止
真

8$
話
・
尋
米
越
南
問
編
商
議

7
 

0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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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r 

S
d
 

d
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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臨 
r

rx 

&
*

九
二
一
不
須
等
侍
高

11
問
題
之
解
决 

而
於
最
近
内
同
時
舉
行
越
南
問
®

之
討
論

代
衷
團
衷
示 

此
提
戯IF

能
得
到
同
意
關
於
肘
論
越
田
間
即
金
與
國
事

洎
息
謂 
F
面
三
点 

可
醜
爲
莫 

期
二
日
討
論
之
中
心
•

C
D

九
國
會
議
包
括
•
住

英

，
单

乃
葩
求
境
在
日
內
瓦
會
議
之
強8
・ 

立
刻
實
打 
8
3
刻
停
戰 
0
法
越
與 

越
逮
商
啖
條
約
㊂

耳
他
安
南
外
之
國
家 

■
叶
干
涉
安
南
間
歸
•
及
世
界
各
强
國 

採
取
絶
對
不
干
涉
(
連
接
清
軍
火
在
內 

)
政
策
・
砂
法
國
在
安
南
一 
切
主
權
須 

終
止 
⑥
 ®
 合
國
作
制
停
人
■

△
勞
工
黨
反
對
庚
參
戰
 

倫
敦
卄
八
日
路
透
社
 «

。
勞
工
党 

中
央
執
行
委
員
會
捅
過
反
對
英
國
任
 

何
支
持
法
國
在
越
南
之
軍
事
行
動
云
■ 

華
保
頓
共
和
■
微
反
■
反
對
美
电 

統
复
善
者
華
■
未
經
國
會
通
過
。
而
派 

兵
赴
越
云
•

△
越
南
獨
立
聯
合
宣
言
已
簽
字

.
1
 

.
蘇
・
中
共
越
南
三
國
及
越
共
 

D

ca

㊁
十 
一 
國
會
讖
一除
九 

16 外
•
®
 

及
泰
國
在
内

②
十
四
國
會
議
，
除1
一
國
外
。

■
澳
洲
•
印
度
及
印
尼

美
國
電
事
家
私
下
能
爲
■
任
何
停
一

"T 

P
%

易
成
功
、■
如
不
可
能
• 

all
須
噌
福

P
A
一
堪
力
•
因
越
共n

浪
透
至
法
越
所
控
制
 

-
地
區
厶今

日
法
國
駐
越Z

1S 
督
積
魁
抵
日

r
5419
内
瓦
•
，
稱
♦
乃
代
表
越
南
三
國
對
越
 

一
南
問 s
之  

»

官
人
■
向
法
外
長
提8
 
各 

樹
解
决
越
南
間
酎
云
•

什
五
日
•
一
位
台
灣
特
使
交
給
我
壹
封 

解
假
人
信
•
信
內
云
、 

|»介
石
指
派
孤
 

繼
承
王
世
杰
/
總
統
府
祕
書
長
之
議
• 

而
王
世
杰
其
時
突
隱
被
席
撤
職
 
圭
 

今
仍
未
第
証
明
王
氏
被
撤
曜
証
据
■
茄 

很
客
氯
拒
絶
之
 

(
未
完
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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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

氣

報

吿

 

據
天
文
台
報
吿
稱
•
雲
哥
華
今
日
 

微
陰 

而
依
然
寒
冷
風
微
•
最
高
溫

消
息
■

中

单

为

区
十
三
年
四
月
廿
八
號
 

一
星
期
三) 

新
聞
紙
第
拾

11 卷
第
二
百
九
拾
九
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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午
年
三
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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孔

子

祀

元

二

千
h
百
零
 

1! 
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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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
本

必

須

與

加

通

商

 

滿
地
可 

廿
八
日
加
拿
大

it
電 

新
任
日
本
驻
加
大
使
松
耳
，
昨
日
初
次 

肪
遊
滿
城 

在
日
配
者
招
待
曾
發
表
談
 

括
謂 

日
本
務
饋
增
售
物
產
與
加
拿
大 

・
以
免16

生
働
演
恐
慌
•

11
彼 *
 

日
本
*
年
出
超
八
萬
萬
 

元
。
並
稱 

日
本
賴
出
口
以
求
生
存
云 

.
台^555£^

 

提

防

中

蘇

共

離

間

政

策

 

台
北
• 
廿
七
日
美 »
#
/
■
台
灣 

各
報 

再
度
預
官
•
日
內
互S
 
柬
會*
 

僅 8 
東
西
方
擴
大
冷
戰
之
舞
台
而
 

«
 解
决
高
麗
及
越
南
問
題
毫
無
補
益
。 

並
呼 

is 
府
方
各
强
國
，
提
髙
醍
傀
 
切 

勿
中
麻
聯
发
中
共
之
.離
間
計
玄
。

， 
台
磚
方
面
 

現
旦
寄
望
美
國
能
夠
 

站
穢
立
場
・
拒
絶
承
認
中
共
欣
權
以
一
 

免
影
响
國
方
在
■
際
上
之
塊
位
■ 

台
灣
外
長
葉
公
超
•
及
被
選
副
国
 

統
陳
誠
，
早
已
明
白
聲
明 

任
何
國
際 

會8
一，
未
得
國
方
同
意
。
一 
切
關
於
遠 

東
之
協
議
• 
有
損
害
國
方
者
・
一 
律
不 

一
加
承
能
云

僞
國
民
党
薫
辦
之
中
央
日
報
■
表 

示
如
下
之
態
度
■

㊀
■
中
共
不
能
有
『五
强
』
之
一
之 

名
譽
"②

♦
日
內
瓦
會
議
・
只
限
於
韓
及 

越
間
題㊂

會 
68 期
限
 

應
用
决
定
避
 

免
板
門
店
重
演

回
。
會85

内
容
應
由
幅
界
報
導
 

■ 
俾
免
有 

86 密
協
定
。
而
出
賣
別
國
之 

利
益
•第

四
点
。
乃
指
恐
怕
國
方
被
出
賣
 

云
■

國
万
人
士
。
並
以
本
身
之
經
驗
指
 

出
與
其
独
用
乃
鼓
勵
共
產
黨
之
侵
 

略
。
並
舉
出
为
 B
時
國
共
不
載
和
•
而 

礪85

用 ®
 
事
行
動
打
蟹
共
黨
 

則
中
國 

大
陸 

今
日
不
致
爲
中
共
奪
去
•
致
影 

响
遠
東
品
至
世
界
之
和
用
云

*^^

/̂\/\/)s-sr̂
,

親

共

報

以

短

國

」
地

位

宣

傳

又

有

二

人

， 

中

媒

氣

毒

喪

命

 

：
 

昨
晚
又
有
一 
男 
一 
女
中
煤
氣
毒
鰹
 

命
・
二
人
住
巴
拉
卡
導
唐
・
一
七
三
一 

號
，
女
者
爲
塞
沙
夫
辰I

大
利
百
五
十
 

微
•
而
男
者
算
該
概
代
將
鼠
祖
羅
蘇

Br 

年
七
十
五
能 

住
樓
下
。
鄰
房
屈
沂 

臣
。
今
晨
七
點
半
在
樓
上
走
廊
聞
到
煤
一 

氣
味
•
而
旋
卽
喚
救
火
會
急
救
隊
視
察
 

•
而 @
覺
羅
蘇
死
於
床
上
。
・
限
而

B1  

■

沙

夫

人

死

於

前

氣

慎

旁
一

大
道
社
爲
國
方 

內
政
部
之
喉
舌
，
霜 

此
消
息
。
乃
来
自
中 

共
编
級
宫
員
，
但
對 

中
共
不
大
滿
惫
•
而 

曾0
加
北
平
，
此
計 

611 會
議
後
吐
露
者
• 

傾
會
議
之
舉
行 

。
降
然
在
美
國
務
卿 

杜
樂
斯
提
出
東
南
亞
 

十
國
反
共 ®
 盟
之
後 

大
道 #
謂
，
中

共

•
立
刻
决

定
組
物r

東
南
亞
解
 

放
軍
」
五
十
師
•
其 

中
方
七
師
爲
中
共
軍
 

隊
・
拾
五
師
爲
越
共
 

軍
隊
•
及
其.他
八
師 

•
則
爲
爲
其
，
菲
共 

及
泰
共
之
解
放
軍
云
 

大
道
社
並
未
說
 

明
• &
五
十
餘
師
在 

何
情
绪
下
始
運
用
之

單

中

，

•

在
蘇
聯
。Si

家
安
全
委
負
會 

乃 

包
括
反
間
諜
之
任
務
• 
毎
然
此
僧
之
成 

1
 
及
減
削
内
政
部
之
權
限
。
將
來
內 

政
部
僅
控
制
國
內
之
秘
密
警
察 

而
安 

委
行
則
防
止
敵
人
或
間
諜
出
入
蘇
聯
之 

任
務
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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賢

母

殺

風

流

客

判

髒

罪

 

舊
年
十
二
月
十
二
日 

開
槍
擊
媚 

■
線
匠
名
奥
利
撮
臣 

被
控
犯
殺
人
罪 

西®
歐
不
打
布
朗
夫
人 

昨
日
下
午 

在
二
毋
巡
迴
裁
判
衙
審
飢
•
判
决
無
第 

云
・

布
郞
夫
人
年
卄
五
歳
。
偕
三
個
小 

孩
■
居
住
甩
臣
埠
•
据
俄
色
方
律
師 «
 

■
振
臣
角 
一 
風
流
男
子
。
於
■
年
拾
二 

月
拾
二
日
早
晨
至
布
 A
夫
人
之
住
宅
• 

欲
興
布
郞
夫
人
相
見
•
布
郎
夫
人
不
肯
 

囲
門 
一 
並
令
其
以
彼
勿
騒
擾
乙
看

25  

朗
愴
撃
之
•
振
臣
不
信
，
tt
el 拍
門
• 

純
布
郞
夫
人
隔
門
開
槍
・
適
中
其
 8
害 

其
丈
夫
約
翰
布
郎
•
爲
卑
詩
 
大
學 

■
冶
科
學
生
此
案
發
生
時
，
彼
在
卑 

伸
省
內
地
服
務
於
奇
曼
奴
礦
塌
云

—\/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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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

小

孩

入

 
11

球

塲

被

罰

 

△
業
主
稱
此
例
小
会
潮
流
 

緬
膏
六
六
一
二
號
怡
僚
娯
樂58

・ 

熏
主
狄
臣
■
昨
因
警
察
近
日
膏
出
有
二
】 

個
十
五
像
靑
年
・
在0
娛
樂a
內
•
to 

罰
十
元 

狄
臣
曾
向
戈
登
薪
格
法
官
申
 

辯
謂 

現
在
一
個
十
六
歲
靑
子
之
見
識
 

•
協
超
四.十
寿
以
前
比
其
大
四
歳
年
靑
 

平
•

市
例
規
定
十
八
歲
以
下
者
。
不
准 

入
抬
球
埸
 

違
者
爲
陳
主
是
問
•
此
例 

是
一
九
一
四
年
映
立
者
■
法
官
曾
令
三 

個
青
年
，、企
必
籍
以
證
明
=
一
人
不
像K

•
一 
隻
煤
氣
掣
后
扭
開
，
据
敵
火
員
報
一 

吿
稱
•
他
們
査
出
&
植
內
•
-
共
存
四"
一 

座
煤
氯
慎
•
未
配
煤
氯
保
命
掣

«
 
樓
荣
主
爲 住
第 
一
拾 
一 
街
西
九
 

二
八
號
西
人
野
化
斐
文
路
氏
■

連St

二
人
在
內
•
今
守
在
雲
埠
中 

煤
毒
齊
命
者
•
已
連
三
十
二
名
•
此
案 

爲
四
月
卜
九H
實
行
新
煤
氣
例
第
三
宗 

h

e

一

4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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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

吳

國

楨

披

露

小

蔣

• 

在

台

之

秘

警

制

度

3
 

△86

氏
噌
杵

由
凝
其
他
消
息
我
段
現
直
矮
划
 

苻
頑
職
員
之
秘
密
曾
察
，
於
是
我
命
令
一 

將
此
人
撤
膩
，
並
等
候
審
飢
。
豊
星
期

”
 

後
我
婚
凭
此
人
得
到

II 介
石
之
准 
*■丄 

■
由
轉
經
國
將
之
升
爲
更
高
職
位
■
薇
- 

是
我
知  

«

 我V
到
歎
騙
•

△
病
假 6 
中 

一 

我
尊
利
壹
九S
 三
年
正
月
廿
日
・
二 

夏
總
統
就
■
前 

146
辭
呈
呈
上
•
直
白
一 

吿
塀
»
介
石
•
我
工
作
能
力
减
退
不
 

能
再
爲
國
家
服
 e

焉
介
石
乃
以
我
療
 

及
休
息 

乃
給
我 
一 
月
假
期
•
夜
此一  
一 

月
病
假
期
中
，
紀
介
石
以
斬
斷
我
所
有
 

-
切
之
關
係
爲
威
嚇
•
直
恐
我
返
穢
・
一 

照
其
所
命
令
去
幹
爲
止
•
但g
覺
■
種
 

成
脅
無
效
時 

想
以
最
巧
妙
之
方
法
置
 

我
质
死
地 

幸
而
我
和
內
子
 »
胃
早
， 

致
禾
死
於
非
命
(
知
命
事
者
仍
有
 
一 
名 

美
做
人
)
， 

一 

△
人
事
變
換 

一 

在
我
辞
僅
於
四
月
批
准
後
，
蔣
介
 

石
親
自
宣
佈
，對
我
辭 

16
品
爲
惋
惜
，•
一 

並
謂
指
派
我
爲
海
外
外
交
使
節
團
職
位
 
一 

其
實
彼
並
不
願
執
行
後
者
•

，
一 

我
之
教
育
廳
長
，
於
四
月
時
典
我
) 

豆
齊
辭
職
，
於
是
蔣
之
親
信
♦
乃
把
持
 

教
育
廳 

財
政
廳 

警
察

AS

等
職
位
• 

甚
至 «
 
我
職
位
之
侖
鴻
約
。
亦
爲
小
»
 

之
人
物

△
指
派
吳
獵
王
世
杰
 

到
細
釣
後
 

我
仍
未
被
遺
忘
•
或
 

料
台
灣
人
喜
歡
我
•
或
許
大
小
蔣
傀
得
 

走
出
台
灣
 

而
不
受
控
制 

對
彼
等
甚
 

爲
危
險
。
故
此
在
一 
九
五
三
年
拾 

e-.
月

人
云
.
，

法
官
對
被
吿
就
.•假
如
環
境
修
合
 

♦
年
齡
限
度
-
或
者
可
以
降
低
至
十
六
一 

歲
。 
但
此
例
柒
被
吿
個
人
或
我
本
人
所
 

般
立
者
•
更
改
此
例
者
•
是
你
們
同
行 

者
之
貴
任
云
。

△
中
共
特
務
三
百
名
派
再
外 

香
港
。
廿
t
日
合
衆

it
電
.一香
港 

華
文
星
島
日
報
消
息
、
中
共
派
有
特
務
一 

人
自
三
百
名
。
駐
於
遠
東
國
家
,
從
事 

16 密
工
作
■
所
在
维
爲
泰
國 ■
越
南
:
 

緬
旬 

菲
律
賓 

澳
門
及
香
港
云 

微
綱
・
此
批
特
工
人
員
中
，
有
叁 

分
二
爲
面
貌
娟
秀
。
十
分
引
誘
之
女
孑
 

•
年
齡
大
約
在
十
八
至
甘
五
能
之
間
• 

A
等
特
工
人
員
•
曾
在
廣
州
，
受
過
嚴
一 

格2
特
務
枝4

專
門
制
練
云

*̂

香
港
廿
七R
合
衆
社
載
・  

«

共
之 

大
公
及
文 

is
報

紙
■
以
首
頁
大 »
篇
幅 

登
®
■
中
共
，
加
日
內
瓦
會15

之
消
息 

■
所
用
制
句
・
名
用
中
共
爲
「强86」

地 

位
出
席
會III、

中
共
此IB

技
所
■
又
是
真
宣
傅
之 

»
«
-
籍
以
撮
 *
 
久
已
衰
落
之
民
心
・ 

及
吸
引
海
外
儲
 

J6 注
意
之
另
-
法
寶
云

^̂
^̂
^̂
^

S
C
C

#
北
•
廿
八
日
美
聯 #
電
，
直
灣
一 

as

方
內
敷
藤
•
"
野
之
大
靖  

«:消
息
極 

吿
絹
 

中
共
已
埠
備
針
對
西
方
之
東
南 

亞
反
共
職
盟
提
鑲
，
而
反
提
出 
II
纖
五 

拾
餘
師
之
「
解
放
軍
」
以
對
抗
之
云
•

△

本

報

價

 

n
d
瘍
勇

一 
16三 * 

本埠38

寄 
一 元五 e 

加9

美   

# 
一 角五通 

中M
各風一龙五4

表

《零
祜
旬
份
七
仙
)

3
 四允零■ 

通元五膏 

映元 三/
一

B.
兀立电

半毎八
十
一■ 

九 

lr 

八«
六毛 

九
«

金 *于
六
置
二 

Q
十AIN

 

宜
十
七
元 

一
十
八IN  

取
闊
久e
，

險
星
期
日
外
，
胃
按
日
呈
問
，̂

齢

国
費
自

3E

生
离
，
空
函
定
闇
，
恕
不
密1
■ 

用

理

部

敗

修
以
卜
之
報
導 

II
報
館 

中
共 

已
存
心
，
「解
放
」東
南
亞
之
企
圖
云
■

M.W

—

越

共

坐

等

勝

利

 

守

軍

會

爲

大

雨

擊

敗

 

安
雨
• 
河
内
廿
八B
美
/
社
/
 

越A
今
日
只
限
于
炮
毒
守
軍
 

而
等
候 

季
候
大
雨 ̂
 
守
輝
趣
出

16 
壕 

而
被
「 

人
海
」
之
越
共
置
射
舉
則
越
載
之
勝
 

利
乃
屬
越
共
云

此
種
態
度 

由
安
南
廣
插
進
攻
堡 

壘
七
越
共
軍
統
帥
之
言
論

518
 
大
雨 

將
法
軍
淹
沒
而
走
出
戰
壕
乃
悬
我
們
 

勝
利
之
時

"

法
軍 «
 
仍
致
力
于
用
降
傘
部
隊
• 

及
空
投
援
取
•
與
物
資
于
堡
壁
之
内H

 

在
日
內
瓦
莫
洛
托
夫
依
同
 

由 

越
我
代
表
及
法
國
代
表
商
 »
》
時
停 

火
■
俾
法
嵐
可
以
得
堡
壘
内
之
傷
者
♦ 

運
出
壘
量
外
敕
沿
■/
法
方
正
考
慮
此 

提
議
云

i
^
 ̂
 x
 /s ̂
 ̂
s
 ̂
 /
 ̂
 ̂
 ̂
 ̂
 ?
 ̂
 ̂
 ̂
 ̂
 ̂
 ̂
 ̂
^
 

兒

童

醫

院

五

月

九

日

 

歡

迎

各

界

參

觀

 

殷
於
第
 s
十
九
街
西
二
五0

號
之

0

兒
童
醫
院
 

定
於
五
月
九M
星
期
日
• 

歌
迎
來
賓
金
觀
•
十
六
歲
以
下
者
不
招
 

待，，
届
時 »
醫
院
擬
展
覽
各
部
陳
列
品
 

・ 
領
強
來
賓 

131
各
盧
參
觀
■
並
備
茶
点 

招
侍
之
•
而
由
下
午
一 
点
四
十
三
分
起
 

在 ®
 街
及
屋
倚
街
口
• 
有
專
車
來
号 

五
拾
九
皆
，一

核
醫
院
悬
專
爲
本
省
病
童
，
万
跛 

童
而 »
•
  

«

經
費
信
靠
各
團
体
 

及
每 

"
所
舉
行
之
毛
子
步
行
募
捐
運
動
維
持
 

。
由
一
九
二
三
年
迄
今
•
該
醫
院
已
洽
 

療
勇
女
小
孩
壹
萬
三
干
名
以
上
 

五
月
九
日
•
爲
各
人
參
觀

SB

醫
隙 

之
良
機
•
而
値
得
我
們
率
配
云

美

特

使

阿

瑟

典

 

往

見

李

承

晚

南
韓
漢
城
廿
七
日
襲
聯
社
電
♦
美 

國
特
便
阿
瑟
典
、
昨
日
往
見
南
韓
總
統
 

李
承
晚
，
會
商
逐
一
小
時
之
久
・
無
話 

內
容
未
有
發
表
•
但
據
推
測
稱
 

阿
瑟 

典
情
使
對
字
承
晩
保

1IE.H
內
瓦
會
讓
■ 

不
會
對
南
韓
不
利
，
及
談
及
援
韓
之
種
一 

種
問
題
云
■

^

^

^

^

^

 

英
京
•
倫
敦
廿
七
日
路
透
社
電
。 

莫
斯
科
電
台
星
期
二
晚
廣
播
謂
 

現
在 

已
由
陸
軍
將
領
施
羅
夫
爲
主
席
。
組
織 

一
國
家
安
全
委
艮 
r-H
電
什
亚
未
指 

出
該
姿
員
會
之
任
務
如
何
 

但
施
羅
夫 

之
名
•
則
在
岛
連
¥

政
府
組
船
之
扣

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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